
「充實與更新水域運動體驗場地及設備」申請表(資本門)

限同時申請補助辦理「區域性水域運動體驗推廣活動」者

申請單位

申請單位距離最近水域之距離

優先順序：             
【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，由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進行初審，並請註明補助優先順
序】

推廣之水域運動項目

申請單位具備條件(請勾選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
□ 具有水域運動相關系科，以及水域特色文化 
□ 辦理水域運動具有績效，或學校已發展成為區域水域運動推廣中心
□ 具備水域運動場地、推廣經驗、合格師資、或與專業團體密切合作
□ 地理環境適合發展水域運動之學校

實施內容(請勾選)
□辦理學生水域運動體驗營隊或活動
□辦理學生水域運動競賽 
□辦理水域運動種子教師培訓班

是否提供場地、推廣經驗、師資、合格證照、與專業團體密切合作等相關配套措施(請勾選)
□是(請撿附相關證明文件) □否 

計畫經費總額 申請金額 自籌款

應檢具三年經營管理計畫含設備管理、資源共享及安全維護方式：
1、設備管理方式：
2、資源共享方式：
3、安全維護方式：

其他(含經營管理經費來源與運用方
式等)

日期、時間及地點

主協辦單位

工作編組與進度

績效指標及預期成果

填表人資料

單位及職稱 姓名

電話 傳真

Email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注意事項：申請表請以 A4雙面印刷，內文12號字，單行間距，並請條列說明，以不超過 8頁為原則。

附件 3




